失业保险稳岗返还申报

一、政策依据

《关于做好失业保险稳岗惠民政策落实工作的通知》（甘人社通〔2025〕166号）。

二、申报条件

参保企业足额缴纳失业保险费12个月以上，上年度未裁员或裁员率不高于上年度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5.5%的控制目标，30人（含）以下的参保企业裁员率不高于20%。

三、返还标准

大型企业按企业及其职工上年度实际缴纳失业保险费（不含补缴历年欠费及滞纳金）的30%返还，中小微企业及社会团体、基金会、社会服务机构、律师事务所、会计事务所、以单位形式参保的个体工商户按60%返还。

四、使用范围

稳岗返还资金可用于职工生活补助、缴纳社会保险费、转岗培训、技能提升培训等稳定就业岗位以及降低生产经营成本支出。企业不得超出资金使用范围违规支出稳岗返还资金。

五、申报材料

1.单位公章；

2.单位征信报告；

3.失业保险稳岗返还确认书；

4.失业保险稳岗返还承诺书。

六、办理方式

1.线上申请：参保企业登录甘肃省人社公共服务平台首页→选择企业参保地行政区划→我要办→法人办事→失业待遇→稳岗返还企业账户填报确认（稳岗第二步）→确认稳岗返还信息→核对提交相关资料，县社保经办机构审核。

2.线下申请：携带单位公章、单位征信报告到县就业社保集成服务中心失业保险综合服务窗口办理即可。

七、办理时间

工作日上午8:30-12:00，下午14:30-18:00；法定节假日不对外办理业务。

八、办理机构、地点及咨询电话

景泰县就业社保集成服务中心失业保险综合服务窗口

咨询电话：0943-5567966

